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0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9>>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5217

10位ISBN编号：7509315212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淳于闻

页数：282

字数：36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

前言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考360分和考600分的结果是一样的，成功与否，实质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
——“过关”。
复习司法考试的方法有很多，主线只有三条一法理、法条、真题，对此，无论是通过还是未通过司法
考试的考生，都有切身体会——不通法理、不熟法条、不练真题，司考通关，难！
要做到这三条，也绝非易事。
“通法理”，司法考试传统教材浩如烟海，看完一遍都难，更不要说读懂读通。
“熟法条”，司法考试考纲范围内的法规超过250件，字数超过200万，看过就忘也在情理之中。
“练真题”，从2002年算起八届司法考试真题超过2000道，做不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司法考试过关的经验只有一个——抓住三大主线，熟悉考试重点，该记的反复背，该舍弃的大
胆舍弃，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成功！
什么才是刀刃？
如何准确抓住主线，找到重点？
——让本书来告诉你一线名师——写作本书的老师多年从事司考辅导，只有他才能准确帮你筛选重点
法理、梳理重点法条、讲解经典真题。
真题自测——在复习之前，做一做2009年的真题，这是自我检测对本课内容掌握到什么程度的最好方
法，找一找对本课的感觉，  自由决定复习力度。
法理全析——摒除司考传统教材冗长的叙述，让你集中精力复习真正的考点，常考的加黑让你记住。
重点法条——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星号
。
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
真题精选——复习完一课后，做一做课后的真题精选，这些真题已经反复甄选过，重复的一概没要，
经典的一题不漏，正好检测一下复习的效果，补弱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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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
高频考点。
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
　　考场如战场，司法考试就是一场战斗！
根据国际体系隐蔽、知识点繁杂的战区特点，应专注于彼此映对中借助民商事法学理论制度剖析而系
统把握国际法，即通过民商事法律结构的提示掌握相当部分的国际法考试，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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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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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法）　第三课　外国法适用的我国实践（程序法）　第四课　区际法律问题第二部分　国际经济法
　第一课　国际货物买卖　第二课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第三课　国际贸易支付　第四课　世界贸
易组织　第五课　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第六课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制度第三部分　国际法　
第一课　导论　第二课　国际法主体　第三课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　第四课　国际法上的个人　第
五课　外交关系法与领事关系法　第六课　条约法　第七课　国际法律责任　第八课　国际争端的和
平解决　第九课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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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应该提供财产担保。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应当裁定终止执行。
人民法院驳回撤销裁决申请的，应当裁定恢复执行。
如果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
向人民法院起诉。
2.中国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我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需要在外国承认与执行的，可
分为两种情况：（1）如果该外国为1958年《纽约公约》成员国，则当事人应根据公约规定的程序和条
件，直接向该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请求承认与执行的申请，然后由该国法院对裁决进行审查，作
出是否承认与执行的裁定。
{纽约公约}现有120多个成员国，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在这些国家可依公约的规定比较方
便地得到承认与执行。
（2）如果该外国为非《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则当事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与
执行，由该国法院根据有关司法协助条约或其本国法律裁定是否承认与执行。
3. 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
决需要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由于我国已加入1958年（纽约公约），因此对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应适用公约的有
关规定。
在适用公约的规定时，应注意我国作了两项保留：（1）互惠保留，即我国只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
作出的裁决适用该公约。
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公约有不同规定的，按公约的规定办理。
（2）商事保留，即我国仅对那些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所
作的裁决适用公约的规定。
对于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外国仲裁裁决，当事人可直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对于非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收到当事人的申请后，应按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进行审查，裁定是否承认与执行该裁决，如果认为符合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
并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如果仲裁地所在国与我国既没有缔结也没有共同参加有关国际条约，当事人向我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
行裁决的申请时，当事人应该以该裁决为依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判决，予以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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